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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盘龙区羊肠片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通源路（羊肠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昆明市盘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报送的委托云南欣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盘龙区羊肠片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通源路（羊肠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昆明市盘龙区羊肠片区。通源路（羊肠段）起于司家营街，途经盘龙122号路、123号路，止于沣源路，道路大致为南-北走向，道路全长471.674m。起点坐标为：E102°45′16.390″，N25°6′28.178″，终点坐标为：E102°45′26.148″，N25°6′40.716″。本次评价不包含盘龙121号路及配建设施工程，本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为：建设道路471.674m（约472米，红线宽40米），配套建设给水管网600米，电力管网600米，排水管网1100米，中水960米，弱电600米，然气350米，绿化1700平方米等基础设施。总投资5398.7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65.77万元。
二、施工期项目不设置施工营地，无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外排；施工过程产生的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收集处理后回用于场区洒水抑尘，不外排。
三、项目施工期产生的粉尘执行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2限值，即：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周界最大浓度≤1.0mg/m3；沥青烟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排放存在。
四、产生噪声的设施要合理布局，并作相应的隔声降噪处理，施工期：为减轻施工期对外环境的影响，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做到文明施工。夜间应对照明设施采取必要措施，避免照明光源对周围住户产生影响。严格控制施工时产生的扬尘和施工机械排放的燃油烟气。严格控制各类施工机械产生的噪声，采取必要的噪声防治措施，减轻施工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外排噪声应执行GB12523-2011《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即：

	昼间
	夜间

	70
	55


五、生产、使用、贮存、运输、回收、处置、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有效管理措施，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避免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

六、固体废弃物应建立分类收集制度，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产生的土石方优先用于项目区内回填，不能回填的土石方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运往合法的土石方消纳场进行合理堆放。建筑垃圾中的木材、钢材等容易回收利用部分收集后进行综合利用；混凝土凝块等不能回收利用的根据《〈昆明市建筑垃圾管理实施办法〉实施细则》昆政办〔2011〕88号文件，由具备资质的建筑垃圾承运企业运输至建筑垃圾消纳场处置。
七、加强管理，设置环保专兼职人员，负责执行和落实环保管理措施，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管理，提高环保工作质量，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八、设计阶段应开展环境保护设计，落实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及投资，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

九、项目建设期间，严格遵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并自觉接受环境监察人员的监督检查。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程序和标准自主开展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未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我局将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十、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严格遵守政府其他部门的相关规定，项目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若遇城市规划、环境功能区划调整或拆迁等情况，将无条件服从。

自本批复下达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依法到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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